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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内容审核管理办法

为加强和规范学校考核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客观、准确地反映教

学水平和教学效果，树立良好的教风、学风和考风，提高教学质量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

点》、《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及《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

工程教育认证标准》等文件的要求，结合学校教务处《钦州学院考核

工作管理办法》文件和机船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内容审核工作组

组长：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

成员：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工程教育认证工作委员会委员、

专业负责人、教研室主任

二、考核内容审核的原则和要求

学院成立考核内容审核小组，对经教研室主任审核完成的试卷考

核内容进行二次审核，课程负责人根据审核小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，

修改后的考核试卷报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提交学校教务

处批准同意后进行试卷印刷。

三、考核内容审核参考要点

1）试卷考核内容试题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层次的要求。



2）考核内容是否与教学大纲要求一致，考核内容是否符合课程目

标。

3）试卷考核内容命题的范围是否覆盖课程教学大纲的主要内容。

4）知识与能力的测试比例是否适当。

5）试题题量是否适中。

6）试题难易度是否适当。

7）试题不得出现政治性、科学性和技术性的错误。

8）题型是否满足多样化要求。题型的选用应适合该课程的特点，

考核课程原则上要有 4 种以上的题型。

9）同一份试卷中的试题之间应相互独立，不应相互牵连或前后提

示。

10）文档格式是否符合规范。

四、其他

1．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2．本规定由教务处、二级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：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课程考核内容审核表（理论类）

附件 2：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课程考核内容审核表（实习实训

类）

附件 3：机械与船舶海洋工程学院课程考核内容审核表（设计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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